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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人員平時考核補充規定第三點、第四點、第
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各級政風機構人員平時考核

補充規定 

政風人員平時考核補充規定 為期法務部廉政署（以下簡

稱本署）成立後，現行政風

人員平時考核補充規定適用

對象之明確，爰修正本規定

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平時考核辦理程序 

（一）各級政風機構主管

負責所屬政風人員

之平時考核。 

（二）政風人員平時成績

考核紀錄（格式如

附表）於每年四

月、八月由各政風

機構主管初評後，

由上一級政風機構

主管複評。各主管

機關政風機構並應

於每年五月及九月

底前完成所屬政風

人員平時考核作

業。 

（三）以上作業均採至

「法務部政風業務

管理資訊系統」線

上作業方式辦理。 

三、平時考核辦理程序 

（一）各級政風機構主管

負責所屬政風人員

之平時考核。 

（二）政風人員平時考核

表（如附表）於每

年四月、八月由各

政風機構主管初評

後，再送由上一級

政風機構主管複

評，並於次月二十

日前由複評單位密

送各主管機關政風

機構。各主管機關

政風機構應於每年

五月及十一月底前

將所屬政風人員平

時考核表，彙報法

務部。 

因應政風人員平時考核作業

自九十五年起已要求所屬政

風機構至本部政風業務管理

資訊系統（簡稱 ETH 系統）

進行線上初評、複評作業而

不採紙本（平時考核表）報

送之實務現況，為免產生規

定與實務作業上之爭議，爰

除於第三款予以明定外，並

將第二款之「平時考核表」

之用詞，修正為「平時成績

紀錄」，另將「並於次月二

十日前由複評單位密送各主

管機關政風機構」等文字予

以刪除。又因採線上作業可

減省彙辦之時程，故將同款

原作業時程由十一月修正為

九月。 

四、考核責任區分 

（一）法務部廉政署：負

責各主管機關政風

機構主管之考核。 

（二）各主管機關政風機

構主管：負責本機

構政風人員暨所屬

各二級政風機構主

管之考核及所屬各

二級政風機構人員

之複評。 

（三）各二級（以下）政

風機構主管：負責

本機構政風人員暨

四、考核責任區分 

（一）法務部：負責各主

管機關政風機構主

管之考核。 

（二）各主管機關政風機

構主管：負責本機

構政風人員暨所屬

各二級政風機構主

管之考核及所屬各

二級政風機構人員

之複評。 

（三）各二級（以下）政

風機構主管：負責

本機構政風人員暨

按公務人員平時考核成果與

其個人之工作、業務執行表

現本屬一體，因本署成立

後，有關政風機構業務之督

導、考核及協調，與人員管

理之擬議及執行，依法均為

其掌理事項，故各主管機關

政風機構主管之平時考核責

任區應為本署，爰修正第四

點第一款規定。 



 2 

所屬政風機構主管

之考核及所屬政風

機構人員之複評。 

所屬政風機構主管

之考核及所屬政風

機構人員之複評。 

六、法務部廉政署視察對轄

區內政風機構人員之平

時考核情形，得隨時抽

查覈實，如發現有考核

紀錄不當或與事實不符

者，得另予複查，併陳

法務部廉政署參處。 

六、法務部政風司視察對轄

區內政風機構人員之平

時考核情形，得隨時抽

查覈實，如發現有考核

紀錄不當或與事實不符

者，得另予複查，併陳

法務部參處。 

配合本署成立，將現行規定

文字酌作修正。 

 


